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12号

申请人：河南xx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负责人：魏松，局长

第三人：焦xx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4年12月09日作出的焦(山)工伤认字(2024)xx号关于认定焦xx为工伤的决定，现依法提出复议申请。

复议请求:

一、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焦(山)工伤认字(2024)xx号《焦作市工伤认定决定书》；
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作出焦xx的受伤不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

事实与理由:

一、被申请人在焦xx工伤认定程序错误，劳动仲裁一案中焦xx并未提供其受伤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其劳动仲裁案件不能证明焦xx属工伤的前置程序。

焦xx于2024年8月23日，仲裁申请称其于2024年6月1日在工作期间受伤，其仲裁目的是为了申请认定工伤而向山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的前置程序。然而，在该劳动仲裁一案中，焦xx既未充分证明其因为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伤害，又并未提供其所称的因工作而导致受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属于工伤。被申请人在山劳人仲案字(2024)xx号仲裁裁决书之后，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焦xx属于工伤的前提下，直接出具焦(山)工伤认字(2024)xx号《焦作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属于工伤，属于程序错误。

二、被申请人在焦xx工伤认定事实错误，焦xx所受伤害系自身原因导致，不属于工伤，依法不能认定是工伤。

焦xx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伤害，其属于未履行工作职责佩戴安全头盔，其未履行安全工作生产操作义务，其因自身重大过错原因导致跌到。如果焦xx能够履行工作职责、遵守安全生产义务佩戴头盔，焦xx就不会跌倒、或在其自身重大过错原因跌倒时也不会出现受伤的情形。因此，焦xx并未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尽到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伤害，其所受伤害正是因为其没有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属于因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以及自己没有佩戴安全帽自己跌倒导致的非履行工作职责原因受到的伤害，这些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

综上所述，焦xx的受伤并不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条件，被申请人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请求复议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重新作出认定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一、本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河南xx有限公司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称：本机关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焦xx属于工伤的前提下作出《焦作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焦xx属于工伤。该说法与事实不符。

山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山劳人仲案字[2024]xx号仲裁裁决书和焦作市人民医院住院病案共同证实：焦xx为河南xx有限公司职工，其于2024年6月1日1时许在工作时从高处坠落受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河南xx有限公司应当在工伤认定调查中举证证明焦xx不属于工伤，但用人单位在规定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

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和调查取得的证据，可以确定以下事实：河南xx有限公司职工焦xx于2024年6月1日1时许在工作时从高处平台跌落受伤，随后被送到焦作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河南xx有限公司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亦认可焦xx在工作时跌落受伤的事实。

二、本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正确。

河南xx有限公司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认为焦xx并未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尽到履行工作职责而受伤，其受伤是因为其没有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属于因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导致以及自己没有佩戴安全帽自已跌倒导致的非履行工作职责原因受到的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以上看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工伤认定适用工作原因推定原则，焦xx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跌倒受伤，没有证据表明其受伤是因非工作原因导致，应认定其跌倒受伤属于因工作原因导致。同时，工伤认定适用无过错原则，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外，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俱应认定为工伤。焦xx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未有证据表明焦xx存在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焦xx在工作时跌落受伤应属于工伤，本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正确。

三、本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

河南xx有限公司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认为本机关在仲裁裁决书后直接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属于程序错误，该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焦xx于2024年11月13日向本机关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机关于2024年11月14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按规定于2024年11月19日对河南xx有限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向单位征询了焦xx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的意见，河南xx有限公司并未提出异议，本机关于2024年12月9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以上法律文书已按规定送达用人单位和职工。

综上所述，本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理恰当，请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

2024年6月1日1时许第三人焦xx在工作时未佩戴安全头盔从高处平台跌落受伤，随后被送到焦作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2024年8月23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仲裁申请书，被申请人于2024年9月30日作出《仲裁裁决书》山劳人仲案字（2024）xx号，确认被申请人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焦xx于2024年11月13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19日对申请人河南xx有限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向单位征询了焦xx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的意见，申请人河南xx有限公司并未提出异议，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9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
本机关认为：

关于本案事实认定部分，根据申请人提供的音像资料、被申请人提供的住院证明、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对第三人在工作时跌落受伤的事实等可以认定第三人于2024年6月1日1时许在工作时未佩戴安全头盔从高处平台跌落受伤，随后送到焦作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第三人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依据正确。
关于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是否合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本案中，第三人于2024年11月13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14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2024年11月19日对河南xx有限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向单位征询了焦xx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的意见，河南xx有限公司并未提出异议，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9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到期未举证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无程序违法行为。

关于证据是否充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根据申请人提供的音像资料、被申请人提供的住院证明、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对第三人在工作时跌落受伤的事实及被申请人2024年11月19日对河南xx有限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向单位征询了焦xx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的意见，河南xx有限公司并未提出异议，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到期未举证且被申请人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无不当之处。

关于适用法律依据是否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六条：“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本案中，第三人焦xx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且其不戴安全头盔的行为也不属于不得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因此，焦xx在工作时跌落受伤应属于工伤，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关于职工未戴头盔等行为的认定，未佩戴头盔属于一般过失不影响工伤认定。满足以下条件，即使职工未佩戴头盔或违规操作，仍应认定为工伤：1.受伤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2.受伤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3.不存在“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自杀”情形。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焦作市认定工伤决定书》（焦（山）工伤认字（2024）xx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焦作市认定工伤决定书》（焦（山）工伤认字（2024）xx号）。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17日



